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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中天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6-085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潮州闽粤经济合作区 LNG 储配站项目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潮州闽粤经济合作区 LNG 储配站项目。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 我公司对此项目的投资需要在合作方潮州华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之前完成项目公司设立及资产出资为前提，故此

项目的投资存在合作方是否按协议履行义务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州华丰”）的“潮州闽粤

经济合作区 LNG 储配站”项目系依托潮州华丰自有 5 万吨级国家一级开放 LPG

码头的基础上进行品种增项，是闽粤经济合作区发展规划的重大建设项目。 

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与潮州华丰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由潮州华丰以

自有5万吨级LPG码头和LNG储配站363亩项目用地资产评估作价成立项目公司，

然后公司受让项目公司 50%股权，收购价格以潮州华丰上述资产经我公司认可的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依据，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 

该项目旨在通过利用潮州华丰自有国家一级开放 LPG码头的优良自然条件，

在 5万吨级基础上扩建成 8万吨级 LNG/LPG 接收储配站，扩大吞吐量，实现海外

LNG进口与分销，并以项目公司为主体着力开发一批分布式能源利用项目，形成

产业集群。 

（二）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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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名称：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注册地：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中银综合楼（第十三层） 

4、法定代表人：梁国湛 

5、注册资本：7080万人民币元 

6、主营业务：实业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销售：金属材料，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五金交电，农副产品，

日用百货，陶瓷制品，工艺美术品，机械设备（不含小轿车），化工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塑料原料，包装材料，针纺织品，服装，珠绣品，丝绸，鞋，帽；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煤炭批发经营；批发（无存储设施）：化工产品（具体按照

潮湘危经字【2016】0002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批发：汽油、柴油（具

体按照粤潮危经字【2015】000084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车辆、货船

租赁（不含营运）；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仓储，从事港口设施、设备的租赁

业务【按<港口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地域经营】；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项、3

类）；以下经营项目仅限属下分支机构经营：贮存、销售：液化天然气、液化石

油气；船舶货物运输；燃气管道安装。 

7、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潮州市华丰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梁国湛，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803,273,007.08元，资产净额 808,880,289.87元，营业收入1,149,968,717.75

元，净利润 11,763,483.89 元。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潮州闽粤经济合作区 LNG 储配站项目。 

2、投资总额：人民币 20亿元。 

3、项目公司持股比例：公司与潮州华丰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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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公司 50%股权。 

4、投资方式：由潮州华丰以自有 5 万吨级 LPG 码头和 LNG 储配站 363 亩项

目用地资产评估作价成立项目公司，然后公司受让项目公司 50%股权，收购价格

以潮州华丰上述资产经我公司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依据，不超过人

民币 4亿元。 

5、投资时间：潮州华丰应于 2016年 12月 20日前完成项目公司设立及出资；

我公司以股权转让形式受让潮州华丰持有的 50%的项目公司股权，我公司股权转

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转让款在潮州华丰开始项目公司分立公告后，第二期转

让款在潮州华丰完成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 5日内付清。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第 1条 合作范围与目的 

本协议签署双方一致同意通过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投资潮州闽粤经济合作

区 LNG储配站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利用潮州华丰自有国家一级开放 LPG码头的

优良自然条件，在 5 万吨级基础上扩建成 8万吨级 LNG/LPG接收储配站，扩大吞

吐量，实现海外 LNG 进口与分销，并以项目公司为主体着力开发一批分布式能源

利用项目，形成产业集群。 

第 2条 合作内容 

2.1  项目总投资：预计 20亿元人民币左右。 

2.2 甲乙双方同意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实现中天能源与潮州华丰各占项目公

司注册资本的 50%。 

2.3  潮州华丰出资方式：将现有 5 万吨级 LPG 码头和 LNG 储配站 363 亩项

目用地资产分立后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 3-6亿元人民币；潮州

华丰上述资产需经甲乙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值经双方协商

一致后作为向中天能源受让项目公司 50%股权的价款依据。 

2.4  中天能源出资方式：中天能源以股权转让形式受让潮州华丰持有的

50%的项目公司股权，中天能源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第一期转让款在潮州华

丰开始项目公司分立公告后，第二期转让款在潮州华丰完成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变

更登记后 5日内付清。 

2.5  同等条件下项目公司优先进口、接收中天能源及其相关企业 LNG气源。

同时在条件成熟时，项目公司将进一步在粤闽赣地区投资天然气管道和燃气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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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等分布式能源产业集群项目。 

第 3条 项目公司 

3.1  公司名称：项目公司由潮州华丰发起设立，拟定名称为“广东华丰中

天 LNG有限公司”，或“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或“广东华丰中天

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核名为准。 

3.2  注册资本：暂定 3－6亿元人民币。 

3.3  经营范围：液化天然气储配站及管道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液化天

然气及天然气加工利用项目，天然气相关行业的投资经营；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

加工、运输、储存、销售及寄仓服务；液化天然气储配站项目及相关设施配套设

备的销售、维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3.4  公司性质：项目公司是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甲乙双方以其注册时认缴的出资额或受让股权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

限责任。 

第 4条 股东出资 

4.1  潮州华丰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启动 5 万吨级 LPG 码头和

LNG储配站项目 363 亩土地的分立公示，并于 2016年 12月【20】日前完成项目

公司分立及出资。 

4.2  乙方同意甲方的投资主体由甲方根据需要自主确定，或为长春中天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或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4.3  在项目公司金融机构融资到位前，潮州华丰借款 1-2亿元人民币给项

目公司作为建设资金;项目建设资金到位后，由项目公司归还潮州华丰借款，并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第 5条  甲方受让股权后公司治理 

5.1  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的职权根据《公司

法》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执行。 

5.2  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 人，其中：甲方推荐 2 名董事人选、

乙方推荐 3 名董事人选，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 3 年，可连选连任。以后 3

年则改为甲方推荐 3 名董事人选，乙方推荐 2名董事人选，以此类推。 

5.3  公司设董事长 1 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乙方推荐经董事会选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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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期 3年，可连选连任。 

5.4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乙方推荐、董事会聘任；设副总经理 1 名，由

甲方推荐、董事会聘任；设财务总监 1名，由甲方推荐、董事会聘任。以上高管

任期均为三年，可续聘。 

5.5  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 3 人，其中：甲方推荐 2 人、乙方推荐

1人，任期 3年，可连选连任。 

5.6  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均采用招聘形式择优录取。 

5.7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职责由公

司章程另行规定。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首先，“潮州闽粤经济合作区 LNG 储配站”项目位于华南地区，华南地区是

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节能减排的主要区域，LNG需求量大，而且我

公司已在华南地区具有成熟的 LNG分销网络。此项目的投资建设，可以为公司华

南地区 LNG分销提供更具有价格竞争力的气源。 

其次，此项目为改建扩项项目，建设周期短，通过利用潮州华丰自有国家一

级开放 LPG 码头的优良自然条件，在 5 万吨级基础上扩建成 8 万吨级 LNG/LPG

接收储配站，扩大吞吐量，为我公司加拿大油气资产的 LNG进口国内提供物流保

障。此项目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完善公司天然气全产业链的布局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根据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我公司对此项目的投资需要在合作方潮州

华丰在 2016 年 12 月 20 日之前完成项目公司设立及资产出资为前提，故此项目

的投资存在合作方是否按协议履行义务的风险； 

2、此次对外投资后，我公司占项目公司 50%股权，但我公司并非项目公司

控股股东，项目公司运营管理能否达到公司期望值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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